Berkeley, George 喬治．柏克萊（1685～1753） 愛爾蘭哲學家、主教及護教士。出生於克肯尼（Kilkenny），受業於都柏林的聖三一學院。他在1707年受聖公會教會按牧；自1728～31年，致力於建立百慕達一所宣教學院。從1734年到離世為止，是卡龍尼（Cloyne）的主教。
　　柏克萊的作品雖有論及科學原理（philosophy of science）的問題，但他最著名的，還是在《人的知識原理》（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），和《海納士和腓羅諾士對話三篇》（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）二書所解釋的「非物質主義」（'immaterialism'）。柏克萊說，顏色、聲音及官感（他稱之為「概念」）都是我們直接認識的──它們都十分真實，而辨認它們的心思（mind）也同樣真實。但我們不需假設在概念背後，必有某種無生命的「屬物物質」，說人非透過它們不能認識這些「概念」，柏克萊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意義的。屬物的物體是由「概念」組成，它們的存在正因為它們是可以認識的，存有即被認識〔esse（存在）＝percipi（認識）〕完全不能認識的物質是不可能有的。但我們都知道，有些物體存在而我們卻完全不認識，因此在人的心思外，必另有更大的心思一直認識這些物體，那就是神無限的心思了。再者，「概念」與「概念」之間既非是你生我，我生你，又沒有什麼「屬物物質」能產生概念，它們必是源於心思或靈（科學定律只能表達事物的模式，卻不能解釋它們的存在）。我們自己的確能使某些「概念」存在，像記憶或想像力，但絕大數均是出於一個靈──就是神。
　　柏克萊在他惟一一本純護教性作品《阿西法郎》（Alciphron），再把這思想向前推進一步；這次他不是本於「非物質主義」來辯論，而是從傳統的「設計論證」〔argument from design；參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入手〕他認為語言最能說明身分（personhood），語言作為一種符號，作用既是傳遞意義，但它與要說明的對象卻沒有什麼內在的關係，這正是我們視覺經驗與它要傳遞之對象的真實關係︰舉例說，細小的體積與模糊不清，是表達二者之距離（即視覺與物體的距離），但二者既無必要關係，也沒有相近似的地方。可見視覺印象與人類語言之間有一種類比的關係，這正是「自然界作者的普世語言」，祂透過這些來教導我們，指引我們，證明祂的真實及身分。
　　柏克萊是個哲學家和護教士，卻不是個神學家，他的作品到底有沒有神學的價值，也是一個問題。在一次講道中，他說「基督教宗教是為了整體人類而組成，因此不能透過精妙的思想來表達」；它的奧妙處必須用謙卑和信心來接受，卻不可用理性去衡量。但我們可以用理性來對抗無神論（A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67,Name=Atheism}）或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的批評，向人指出宗教合理的地方，並且支持啟示的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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